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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貴校執行113學年度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
案」自評之審查意見1份，請列入後續推動智慧財產權相
關業務之參考，並落實執行自評表各項檢核指標，詳如說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」辦理。
二、請貴校持續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，並加強宣

導以下事項：
(一)線上教學亦應符合著作權相關規定：為利學生學習線上

學習，如採線上教學，其相關上傳資料仍應符合著作權
法之規定，大專校院教師對於教材上網如有著作權疑
慮，可就近向校內「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」洽詢。

(二)加強影（複）印管理：請以契約明定校園內提供影印服
務之廠商不得從事非法影印。

(三)不得將未經授權之資料上傳教學平臺：依《著作權法》
規定，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著作之權利，影印他人
著作，除有符合該法第44條至第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
形外，應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。爰請積
極宣導不得將未經授權之資料上傳教學平臺，並定期檢
視校內教學平臺，對於已逾授權之教學資源應立即移
除。

(四)請多運用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：鑑於數位科技進步、課
堂教學素材多元化發展，為協助學校教師在授課或製作
教學教材時，能合法利用他人著作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
業更新「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」，俾利教師瞭解教材應
用涉及之著作權相關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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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大專校院辦理各項競賽或活動應遵循著作權相關規範：
各社團、系(所)、行政單位或師生於參加學校自辦或其
他單位辦理之各類競賽時，應注意各項使用資源(如：
多媒體、音樂播放、美術設計……)所涉《著作權法》
問題。另各校可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載有關校園著作
權宣導資料(http://www.tipo.gov.tw/首頁/著作權/著
作權知識+/校園著作權)。

(六)勿非法擅自散布著作原件，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：於社
群網站(例如：FACEBOOK、隨意窩、痞客邦……等)散布
國內、外之影音，如係整部影音或擷取大部分之影音及
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等，此類
利用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，將構成侵害著作權，
如遭追訴，恐須負刑事及民事等法律責任。

(七)出版社提供之教學資源上傳網路應注意事項：出版社提
供的教學資源光碟或教學資源網站的內容，如圖表、照
片、動畫、投影片、教學手冊、習題解答或試題答案
等，僅供教師備課、在課堂授課時利用。為保障著作
權，請勿將教師資源配件檔案直接提供給學生。

(八)為提升大專校院師生智慧財產權之觀念，請將智慧財產
相關知識納入課程內容：為因應知識經濟之發展，培育
智財經營實務人才，請各校就學校整體課程規劃，引進
業界智財實務專家共同發展，並於校內開設智財專業課
程及學程。

(九)加強校園網路管理：請勿使用電腦或網路非法下載或複
製非經授權之數位形式教科書(e-textbook)，並請建置
學校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，提供師生諮詢，另於校園網
站上建立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專區。

(十)遠距教學應採取合理技術措施之指引：為因應當前數位
科技發展及遠距教學需要，111年6月15日已修正公布著
作權法第46條及增訂第46條之1，各校應依經濟部智慧
財產局研提「著作權法第46條規定之遠距教學應採取合
理技術措施之指引」加強宣導，俾利教師遵循，以保障
著作權人權益。

 
正本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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